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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认为,大凡生命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生命物具有了成为生命的“所以然”,当这种“所以然”经由长期酝酿至

成熟为生命时,生命宣告诞生。由于生命所以为生命乃其“所以然”的矛盾分化与互动使然,所以是“自生”,即“生命物自己

生自己”。生命物自生过程中,必然衍生无数的有助于生命成长的生生行为,由于这些生生行为无论表现为怎样的形式,皆

是源自生命内在的需求,所以也只能在“自生”范畴之内,此即所谓“全自生”。源自生命需求的“自生”行为复杂而多样,如积

极有为的自生、消极无为的自生、不同阶段的自生、他力辅助的自生、无形无相的自生、冬藏之自生、自我认知之自生等。自

生形式的多样性、普遍性,意味着“全自生”观念的客观性,亦意味着“全自生”观念内蕴了深厚的主体性,进而生发出如下意

义:万物生生的本体形式是“自生”,从而建构起理解生生的体用模式;“自生”对于所有生命物而言是一种内在责任,没有任

何推卸责任的空间;“自生”的成败乃生生自然,故不以誉喜,不以毁悲,忿怒作恶,全无用处;所有生命物的“自生”必须穷尽

己之知识、体力、智能、德性等所有能量以赞助生生而无一丝遗漏,以使生生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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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儒家关于万物化生本根观念的考察和分析,笔者发现儒家所确定的“本体”,都具有自我

否定特性而指向生命本身。诸如天地、太极、诚、气、道、理、性、仁、心等,都不是创生者,都不具有本

体资格,而只能归于生命自身,即创生万物的根源是生命物自己,①也就是“自生”。万物自生,但生

命物各有其性,因而自生的形式多样,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彖传》)。自生形式的多

样性常常引起人们对自生的误解,或者质疑某些自生不是自生,或者根本否定自生的存在。由于这

些错误的认知,我们有必要发掘、凸显和确立儒家思想中的“全自生”概念。所谓“全自生”,是指与

生命物关联着的所有生生行为,都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求,表现为原始性、自发性、自主性、自觉性

等特点。以下考察儒家思想世界“全自生”观念的若干表现。

自生之“积极有为”形式。儒家自生理念首先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生命物

发出的“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这种看上去外于生命自身的积极有为的生生行为,诸如外于我的

生生行为、群体的生生行为,是否属于自生? 人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方面的建设,

属不属于自生行为?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所有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皆是出于生命物内在需要。



也许这种需要的环节表现得错综复杂，但这并不能掩盖那些积极主动的生生行为是出于生命本身

需要的事实。因此，生命物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等作为，不

能因为是“积极主动的”，就被判定为“非自生”。事实上，这些行为是地地道道的“自生”。以三个案

例说明之。一是自觉地结成组织以化解困境。荀子提出的“善群”行为，是因为“群生”出了问题，以

致妨碍“群”生生，因而必须生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积极的作为，但这是基于“群生”的需要才出

现的作为，并因此促使“群生”顺畅而富成效。荀子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

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

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

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人结为群是为了更顺利地生生、更有成效地生生。“群

生”出了问题，必须拿出办法，使“群生”和谐畅通，所以要“善群”。而“善群”必须隆礼义，“隆礼义”

便是积极主动的行为。“隆礼义”是“群生”出了问题而表现出来的诉求，因而是“自生”。二是自觉

地建构制度并惩罚恶行。朱熹通过对《尚书》中天叙、天秩、天命、天讨的解释，说明了这些“生生行

为”皆是自生。朱熹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

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则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则罪以小底刑，尽是‘天

命’‘天讨’，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其间，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

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许多典礼，都是‘天叙’‘天秩’下了，圣人只是因而敕正之，因而用出去而

已。凡其所谓冠、昏、丧、祭之礼，与夫典章制度、文物礼乐、车舆衣服，无一件是圣人自做底。都是

天做下了，圣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将去。如推个车子，本自转将去，我这里只是略扶助之而已。”①

“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出自《尚书》：“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尚书·皋陶

谟》）所谓“天叙有典”，是说“天”制定了人间的人伦秩序，并要求人们遵守之；所谓“天秩有礼”，是说

“天”制定了礼仪系统，并要求所有人遵循之；所谓“天命有德”，是说“天”任命有德之人，并制定了不

同花色的礼服以表彰之；所谓“天讨有罪”，是说“天”惩罚有罪之人，并制定了墨、劓、剕、宫、大辟等

五种不同的肉刑以惩罚之。无疑，“天”的这四种行为都属于生生行为。那么朱熹是怎样理解的呢？

首先，朱熹将天命、天讨、天叙、天秩的内容具体化，并强调圣人未尝加一毫私意于这些行为中，只是

行“天法”而已。朱熹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圣人所为，好比推车子，车子自转，圣人只是扶助而

已。但显然，“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并非“天”所为，而是内发于生命物对典章礼仪等制度的需

求，以及对任命有德之人和惩罚有罪之人的诉求。朱熹有意强调圣人在这些行为中的“奉天法而

行”，正是为了提示人们，借助“天”展开的积极的生生行为，也是“自生”。三是充分发挥生命的内在

能量。王夫之在解释《易》之“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时说：“‘正大’，正其大也。此言人能正其大

者，则可以见天地之情，而不为阴阳之变所惑也。天地之化，阴有时而乘权，阳有时而退听。而生

者，天地之仁也；杀者，物之量穷而自槁也。大体者，天地之灵也；小体者，物欲之交也。君子者，受

命而以佑小人者也；小人者，违命以干君子者也。人唯不先立乎其大者，以奋兴而有为，则玩生杀之

机，以食色为性，以一治一乱为数之自然，则阴干阳，欲戕理，浊溷清，而天地之情晦蒙而不著。唯君

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正其生理以止杀，正其大体以治小体，正君子之位以远小人，则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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絪缊不已，以阳动阴，生万物而正其性者，深体其至大至刚不容已之仁，而灼见之矣。”①这就是说，

君子皆有“生理”“大体”“君子之位”，因而能以“生理”止杀、以“大体”治小体、以“君子之位”远小人，

从而实现阴阳交合互动不已、化生万物并正其性。此即“正其大”。进言之，“正其大”即是要端正无

私，因为天地阴阳变化无常，复杂难测，无法捉摸，因而生生必然本能地预防、控制生生过程中出现

的伤害生命之象；“正其大”就是发挥生命的主体性，以生命的全部潜能，“积刚固德”，坚持不懈，从

而实现生生的畅通无碍。可见，王夫之对“正大”的解释显示的虽是主动的作为、积极的精神和蓬勃

的气象，但却是生命内在需求的释放。因此，大凡积极作为者，不管形式如何多样，不管内容怎样复

杂，都是自生。王夫之说：“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

其情之所歆，于是而纯疵莫择也。”②就是说，生命积极主动的作为，虽然会出现取粹选疵之异，但都

是生命物的自选自取。而且，取多、取纯、取驳，皆是生命的自我行为，王夫之说：“取之多，用之宏而

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知其所自生而生。”③由于这些“积极作为”无不出

自生命内在需求，因而不能因为积极努力而被视为“非自生”。进而言之，生命物所有积极有为的生

生行为，诸如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修建道路、城市建设、耕地播种、求学谋职、工业生产等，无不是自

生。但必须指出的是，自生行为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对生生有利的，自生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对生生产

生伤害，但伤害性的自生仍然是自生，即只能按自生的要求和方式阻止或解决其中的“伤害”。

自生之“消极无为”形式。万物生生过程中，生命物之于生生，并非都表现为“积极有为”模式。

生命物根据所遭遇的各种情形，会表现出不同的生生状态和方式。生命体遭遇困境时，需要用智慧

来对待生生、疏通生生，有时需要消极无为地应对。由于这种消极无为的应对，也是出于生命物自

身的需要，所以仍然属于自生。具体而言，生命物生生过程中，为了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

成就生命，所采取的可能是比较消极的、迂回的态度和行为，但这种消极的、迂回的态度和行为对生

生是有利的，只是出于生生的特殊需要而在策略上表现为“消极无为”。在浩瀚的“自生群”中，“消

极无为”的自生形式不胜枚举。比如，董仲舒认为，君主治理或管理国家的方式应该是“消极无为”，

但这个“消极无为”能够“乘备具之官、相者导进、摈者赞辞、群臣效当”，这就是“有为”了，而且是完

美的有为。因此这种“无为”仍然是“自生”。董仲舒说：“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

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

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④人主或者国君，是生生而有，生生而有人、有伦

理、有君主，因而人主是生生之自然；人主的产生是为了“治理”生生，因而人主当然有为。但人主的

“治理”行为采取的是“任其自生”的方式，这种“任其自生”的方式不是消极无为，是“生生地有为”，

也就是说，这种表面“无为”实际“有为”的方式是基于生生内在需要的，所谓“人主所以法天之行

也”，因而当然属于“自生”范畴。再如，邵雍明确指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固执地作为”，而

且，不固执地作为才能广为，不固执地占有才能广有，为与有，乃生生之自然。邵雍说：“夫自然者，

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

大。”⑤因此，无为、无有，皆生生自然。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固执地为；无有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不

固执地有。因而无为、无有不过是自然而然，也就是自生。无为、无有本质上是有为、有有，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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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地有为、有有。只有不刻意地有为，不刻意地有有，才是生生本有之态。既然能广、能有，那么

“不固”之为与有，即是自生。因而“不固”并不是非自生，而是全自生。对儒家而言，无为，绝对不是

无所不为，而是遵照自然规律地为，是讲究策略地为。“固”字，若与“故”同义，就是“故意地、有意

地、自觉地、有主观意图地”，放在此句也可通，就是有意为之。非有意为之，反而能够广泛地“为”，

不有意有之，反而能够更多地“有”。故是自生也。如果作“固执”义，那就是不固执地为、不固执地

有，反而能广泛地为、更多地有。总之，邵雍用道家的命题表达了儒家的自生思想，即只有不违背自

然规律地作为，才能更有作为、更多地拥有。再如，颜元认为，万物与我一体，我是“有作用之天地万

物”，因而我的“作用”不外于天地万物。颜元说：“思天地一我也，我一天地也；万物一我也，我一万

物也。既分形而为我，为天地万物之灵，则我为有作用之天地万物，非是天地万物外别有一我也。

时而乘气之高，我宜效灵于全体；时而乘气之卑，我亦运灵于近肢。分形灵之丰啬！乘气机之高卑，

皆任乎此理之自然，此气之不得不然；不特我与万物不容强作于其间，亦非天地所能为也。”①既然

“我的作用不外乎天地万物”，则天地万物与“我之作用”无分内外，从而拒绝“外力”参与其中，就算

天地也无能为力，故为消极无为的“自生”。颜元以“万物一体”理论为依据，证成“消极无为”自生之

形式的存在。总之，董仲舒、邵雍、颜元讲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生生使然。生生过程中，

有些问题只能采取“顺其性”的方式解决，也就是以“无为”的方式去应付效果更好，更有利于生生，

因而这里的“不私”“不为”“我为有作用之天地万物”，都属于“消极无为”自生的形式，皆为生生之自

生，当然不能被排除在自生之外。

自生之“不同阶段”形式。生命物的生生过程必然表现为不同阶段，生命物基于其不同阶段之

需求而表现出的不同性质和方式的行为，也都是自生。生命物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创造生命、养育

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等行为，以及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生生的力量与方式的差异，

都属于自生。不能因为少年时期的懵懂，就不属于自生；亦不能因为老年时期的孱弱，就不属于自

生。就个体生命而言，其生命过程中势必要遭遇需要克服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只有采取措施进行自

我养育、自我保护、自我成就、自我尊重，才能使生生通畅，所以不同阶段的生生都是自生。孔子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

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人生不同阶段必然出现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年少时处于成长

期，血气尚未成熟，因而不能为美色所诱惑而被伤害；壮年时，血气成熟旺盛，性情不稳定，因而需要

克制，不能因为好胜争斗而被伤害；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必须懂得功成身退，不能因为倚老卖老

而受伤害。质言之，如果生命物能够遵循此三个阶段的特性及规律，进行养育和保护，就能够顺利

地成就生生。所谓少之时血气、壮年时血气、老年时血气，都是生生不同阶段之状况。由于这三个

阶段的血气不同，所以需要做不同的养生、护生之事，因而都属于自生。程颐认为，人都好建立功

名，这是生生之自然。建立功名是生生的内容，儒家生生理念肯定这一追求，但是，人的生命有盛有

衰，这就会影响功名的多寡成败，因此，人建立功名的追求必然随着其生命状态的变化而调适。程

颐说：“人之生也，小则好驰骋弋猎，大则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不足

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②就是说，人

的一生，一般性的兴趣或追求是骑马打猎，更为看重的兴趣或追求则是建立功名，都基于其血气之

状况而然。如果血气衰弱，既无兴趣去骑马打猎，亦无兴趣于建立功名。所谓“血气”，是生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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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因而“血气”就是生命。既然驰骋弋猎、建立功名皆是“血气之盛”使然，这就意味着“驰骋弋猎、

建立功名”皆是生命生长过程中的自然行为。血气而生命，建立功名亦是生生使然，但建立功名式

的生生追求，受到基础生命的限制，因而这段话凸显了生生的层次性及其关系。生命不同阶段表现

出的自我保护、自我养育、自我成就，出于生命本能，不能因为这些养生、护生、成生行为缘于迫不得

已或刻意为之，就将其排斥在自生之外，它们也属于自生。生生必然是过程，生生的过程表现为不

同阶段，不同阶段的生命需要养育、保护和成就，但都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求。而且，即便养生、护

生、成生掺和了外在因素和条件，它们仍然是生命的自我行为，是自生。因此，不能因为是生命的不

同阶段、不同状态，也不能因为生命不同阶段的自生资用了外在条件而否认其为自生；不能因为是

生命不同状态表现出的养育、保护、成就行为，便不将其视为自生。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

生的欲望，由此生的欲望而生发的“生生”行为，概为自生。

自生之“他力辅助”形式。生命物之生生，需要满足必要营养。有些营养是生命物通过自力更

生而自我解决、自我满足的，有些营养则需要其他生命体的“支援”来实现，从而出现借助其他生命

物以辅助生生的现象。那么，这种借助他力以助生生的行为，是不是自生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

生命物借助他力，也出于自我生命的需要。哪怕是生命物借助神秘力量以创生、养生、护生，也是自

生。儒家有“君为天命”的思想，即认为尘世间需要有人管理，因而必须树立君王。虽然君王由天或

天帝派谴，但树立君王乃是生生的需要，君王之作为亦是生生的需要，皆生生自然者也，故是自生。

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天立君王，非是来自生生之

外，而是生生使然。就是说，人们为了纾困解难而提出宗教式要求，因此，天立君之类也是生生使

然，并不是生生之外有一种神秘意志为天下人立君，所以，“全自生”亦包含了人类宗教式的需求与

行为，但却不是神秘的，反而是对神学的否定。所立之君王，要为民众服务，乃是生生自然；如果君

王不作为，不生生，或者生生出了问题，即自生出了问题，需要解决，则由生生解决。董仲舒说：“且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

之。”①刘基对“立君”之自生性质认识得非常准确且深刻，他说：“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

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②民众不能自治，需要立君以治之。所谓“天

生民”，是不存在的幻想；“民不能自治”在于生命自然欲望的膨胀所造成的冲突，这点“君”也不例

外。因而“天立君”只是将生命物生生过程中的现象赋予神秘性而已。“立君”以禁暴乱、抑顽恶而

扶弱善，乃是生命物生生之自然也，并非外于“生生”逻辑，所说明的仍然是“全自生”。生命物为了

自己的生存而借助外力，完全出于自身的需要，所以也是自生。诚如《周易》所谓：“‘自天佑之，吉无

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周易·系辞上》）此即说，天之所助，自生也；人之所助，亦自生也；但人

之所助，乃自觉自生。不过，借助他力自生，必须与需要帮助的生命物特性相契，才能获得预期效

果。戴震说：“气之自然潜运，飞潜动植皆同，此生生之机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气，与所资以养

者之气则不同。所资以养者之气，虽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气召之。”③既然借助他力以生生必须

与所受助生命物特性相契，则说明借助他力以生生正是出于生命物内在需求，所以是自生。因此，

借助他力辅助而生者都是自生。戴震说：“况气之流行既为生气，则生气之灵乃其主宰，如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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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君乎耳目百体是也，岂待别求一物为阴阳五行之主宰、枢纽！下而就男女万物言之，则阴阳五

行乃其根底，乃其生生之本，亦岂待别求一物为之根底，而阴阳五行不足生生哉！”①气化生生，以阴

阳五行为根底，无需在阴阳五行之外寻找主宰；男女万物生生，以阴阳五行为根底，亦无需在阴阳五

行之外寻找主宰。故谓自生也。

自生之“无形无相”形式。生命物生生过程中，有时表现为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看不见，摸不

着，但不能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就将其排斥在自我创生、自我养生、自我护生、自我成生之外。生命

物潜移默化地自我创造、养育、保护、成就，亦是源于生生的自我需要，只不过这种形式比较神秘，不

能为感官所感知。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的生生行为，也是生生自然发出的，虽不轰轰烈烈，但润物无

声。这里以三个案例考察之。首先，从生生之为道体看。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

·子罕》）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表达了孔子对人生世事

瞬息万变的感叹，含有惜时之意。不过，如果依照程、朱解释为“道体”的运行不已②，那么可以说

“川流不息”乃形容生命体处于生生不已之状，而且自生、自长、自转于无声无息、无形无相之中。杨

简认为，“道”生万物是无形无相、无声无臭的。杨简说：“气虽即道，人惟知气而不知道；形虽即道，

人惟睹形而不睹道；事虽即道，人惟见事而不见道。圣人于是乎不得不推穷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

行之所以刚健运化而无息者，其行其化何从而始乎，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无声无臭、

不识不知、无思无为，我自有之。”③由于“道”生万物于无形无相、无声无臭之中，无始无终，神秘莫

测，人们只看到有形之物，不能看到无形之“道”，不能看到万物“生生”之本我，故为自生之“无形无

相”形式。其次，从物为生生主体看。《易传》将万物化生之状描述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

鬼神之情状……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周易·系辞上》）万物生生，范围天地所有变化，成就万物没有遗漏，却“惚兮恍兮”，神不知，鬼不

觉，看不见，摸不着，故为“无形无相”之自生也。荀子的描述更为生动亲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

神。”（《荀子·天论》）万物生长于大自然，各得其和，各得其养，虽不见其事、不见其功，不能感知，却

生生不已。万物自我生长、自我成就，是在“不见其事、不见其功”的情境下实现的，其和其养，荀子

形容为“神”，但仍然内在于生命物本身。柳宗元认为，宇宙万物无时不在自生、自长、自灭、自转，而

且都是“孤独地”完成的。柳宗元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

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④就是说，高山大河不过是

天地间自然之物，阴气阳气不过是天地间的元气，它们自己运行、自己休止、自己屹立、自己流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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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杨简《杨氏易传》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９页。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６９页。



同它们商量过呢？它们的冲突，它们的枯竭，它们的崩塌，它们的缺损，又有谁替它们安排过呢？既

然万物化生皆由自我做主，并不需要与人商量，并不需要他人安排，所以是“无形无相”之自生。最

后，从礼乐辅相生生看。儒家制定“礼”，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抑制祸乱的发生，是生命物主动积

极的生生行为，但“礼”之养生、护生、成生的方式却是无形无相、无声无息的，表现出神秘色彩。《礼

记》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

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故礼之教化

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礼”生于禁乱，即谓“礼”的

产生源于祸乱，而祸乱是生生过程中的祸乱，即生生出了问题，所以需要生生解决。因此，生生过程

中建立“礼”是自生的行为，源于生生出了问题所提出的需求。来自生生需求的“礼”，当然要解决问

题———“乱”。“乱”得到了理顺，生生回归正常，如婚姻礼、乡饮礼、丧祭礼、聘觐礼等。但“礼”养生、

护生、成生的方式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虽然微而不见、止而未

形，但却是源于生生的自生行为。与“礼”相比，“乐”之为生生“无形无相”形式更为典型。“乐”可以

调节不同生命物的身心，以使其和生共长。荀子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

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

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此即

说，“乐”的推行，可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老少妇幼和顺，从而使整个社会和和美美，因

此，“乐”乃“审一以定和者”。对个体生命而言，“乐”也具有安顺、长久之功，《礼记》云：“致乐以治

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

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礼记·乐记》）这就是说，人若沐浴在乐教之中，便

能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从而使生命安顿、安顺、持续、永恒。故此，推行“乐”的教化，不

仅可以美善人心，而且可以纯化风俗。荀子说：“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风易俗。”（《荀子·乐论》）总之，“乐”之于生生而言，具有滋养、培育、纯化的功用：“乐者，天地之

和也……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乐”生于“心”，也就是出于生命的内在需求，所以，“乐”

的教化、滋润虽然悄无声息，但也是自生。

自生之“冬藏”形式。生命物的生生过程，依《周易》元、亨、利、贞“四德”，“贞”是“藏”，即生生过

程中会出现“藏”环节，虽然与元、亨、利相比，“藏”显得内敛、低调，不张扬，但这个“藏”环节也属于

自生。“冬藏”，此乃根据中国古代气象、农业知识形成的一种认知，即认为一年只有春播、夏长、秋

收属于生生，从而将生生限制在春、夏、秋三季，冬季属于储藏，被排除在生生之外。但儒家认为

“藏”也属于生生，而且是生生不可或缺的环节。《易传》曰：“‘乾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周易·文言》）巨龙潜伏水中，暂不施展才用；巨龙出现田间，天下文采灿烂。所谓

“阳气”潜藏，就是指生命养育生气，伺机待发。因而这个“藏”字是生命的自养、自护、自存，以待发

用。董仲舒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

所以成岁也。”①万物有生有杀，“藏”乃物生长之自然。至宋明理学，“藏”的生生意蕴才被全面、深

刻地发掘、认识、肯定、凸显。朱熹说：“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

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朱子语类》卷六，载《朱子全书》第１４册，

第２４７页）这就是说，一元之气贯穿春夏秋冬，所以春、夏、秋、冬皆为生生环节。朱熹说：“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虽分四时，然生意未尝不贯；纵雪霜之惨，亦是生意。”（《朱子语类》卷六，载《朱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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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１４册，第２５６页）而“冬藏”虽然在形式上不表现为生生，其内容却是生生不可或缺的，故所谓
“纵雪霜之惨”，亦是生生。在朱熹看来，春、夏、秋、冬皆是生生的必要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生”，不

能因为“冬藏”就否定其生生的意义，更何况“冬藏”是“生之成”。朱熹举例说，生命成熟七八分，如

果切断它的根，就会丧失生命；如果没有切断，便可使生命完全成熟，则不会丧失生命。如此收而藏

之，生似乎停止了，但来年播种，必然复生。朱熹说：“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

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子语

类》卷二十，载《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６９６页）由此看来，朱熹将“藏”视为生命的完整之不可缺者，

不完整而残缺的不叫“藏”，而且，生命的完整储藏了生命的种子信息，条件允许，来年再生，循环往

复。因此，“藏”当然是自生。朱熹继续说：“冬，终也。终，藏也。生气到此都终藏了，然那生底气早

是在里面发动了，可以见生气之不息也，所以说‘复见天地之心’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三，载《朱

子全书》第１５册，第１７５６页）就是说，虽然生命之生气到“冬藏”便意味着“终藏”，但生生之气早就

蕴涵在“冬藏”里面发动了，所以是“生气不息”。这样，朱熹就将“冬藏”之生生义阐述得透彻而明

晰。王夫之对生生过程中诸环节的特殊价值也有深刻的认知。他认为，生生有长、养、收、藏等不同

阶段或环节，而“藏”是生生过程的自生。他说：“天之于物，有长、有养，有收、有藏，有利用、有厚生、

有正德；而既不可名之曰长物之天，养物之天，收藏夫物之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之天，如天子

之富，固不可以多金粟、多泉货言之，则尧之不可以一德称者，亦如此矣。且天之所以长养、收藏乎

物，利物用、厚物生、正物德者，未尝取此物而长养收藏、利厚而正之，旋复取彼物长养收藏、利厚而

正之，故物受功于不可见，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为之名。”①在王夫之看来，天“生”万物虽

然分长、养、收、藏等环节，但都是生命“生生”的必要形式或环节，而且，万物自生，因而并不以长、

养、收、藏谋名，只是自生而已，故“藏”亦生生也。总之，生生过程、环节非常复杂，“藏”看不见摸不

着，却是默默地持续积蓄动能、孕育生机的“生”，因而谓之“冬藏”之自生。

自生之“自我认知”形式。儒家思想的特质之一，就是非常重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将自我认

识、自我反省视为规范、提升自我生命的前提。由于这种自我认知源自生命的自我调适、自我完善

需求，所以也属于自生。以下从三个方面考察。首先，从反省不足以完善自我看。生生过程是不断

完善自我的过程，而生生自我完善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自我的不足有清晰且准确的认知。孔子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就是说，如果发现优秀品德之人，就应该向他学

习，努力接近他；如果发现品德败坏之人，也必须自我反省，检讨自己存不存在类似问题，以便改正

完善自我生命。这种自我反省以求完善自我生命的行为，完全出自生命的内在需要，所以是自生。

孔子的学生曾子将生命的自知、自省视为基本习性，曾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论语·学而》），强

调自我反省对生命的重要意义。因此，如果爱人、治人、礼人等作为效果不好，就必须自我反省，找

出问题所在，从而改正错误、完善自我生命。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王阳明认为，为学的主

要功能就是反省自己，如果凡事责备他人，而不检讨自己，就不能发现自己的缺陷，也就找不到完善

自己的切入点。他说：“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

多未尽处，奚暇责人？”②因此，如果人欲显豁美德，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人是无能为力的。王阳

１２周易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①
②

［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３３页。
［明］王守仁《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０１页。



明说：“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①其次，从穷知自

性以参赞万物看。生命的生生过程需要不断补充能量，而补充能量的前提之一，是生命物通过对万

物特性的把握以顺利获取自己所需资源。孟子认为，全面、准确地认识生命本性，有助于准确地把

握生命运行状况和规律，从而有助于自我生命的挺立和发展。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

上》）《中庸》则认为生命的自我认知，有助于万物顺利地生生化育，《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

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生命至真至诚，才能无保留地认识、发挥其性能，也

才能无保留地认识、发掘其他生命的性能，从而按照生命规律生发、成长。所谓“尽性”，即出于生命

的自我需要而竭尽其能，所以是自生。总之，孟子、《中庸》都强调认知和把握生命本性对生生具有

积极意义，因为认知和把握生命本性源自生命物的内在需要。荀子则认为，生命的自我认识包括

“大我”，也就是对生命相关的所有事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都是有利于生生的。荀子说：“天行

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

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才能顺

利地、有效地养生、护生、成生。此处所谓“应之”，就是要求按照生命物的规律生生，从自然中获得

资源以养生。王夫之也强调“自知”对生生的重要性，如果对生命处于无知状态，就不能使生命顺利

成长。他说：“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②只有掌握

了生命规律的人，才能善于行动而获得生命之所需，且彼此不伤害，并完善生命。人类作为灵性动

物，可以帮助万物实现自生，这种帮助就体现在人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存的养

料上。戴震认为，人类异于其他生命物的标志之一，就在于能够认识、把握自然万象的规律，进而根

据这种规律满足生命的“自然”需求。戴震说：“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

然也。”③不难看出，儒家对于生命的自我认识非常重视，认为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对于生命的自我

成长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可以不断调整、修正生生的路线和方向，可以找到生生中的弊端从而

克服之，使生生顺畅地展开，使生生成就其所成就者。不过，这种自知、自省仍然源自生命物的内在

需要，是生命物自我完善的认知表现，所以仍然是自生。生生之“自我认知”形式，所表现的是生命

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是生命自我完善的精神内容，因而可被视为高级的自生形式。

基于上述讨论，似可作如下推论：“全自生”观念之于儒家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因为：第一，如

上陈述的“积极有为”之自生、“消极无为”之自生、“不同阶段”之自生、“他力辅助”之自生、“无形无

相”之自生、“冬藏”之自生、“自我认知”之自生等，不仅说明自生的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反复证明

了所有自生形式都源自生命需求。第二，生生过程中的所有自生形式，无不内含有自我成长、自强

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即指生命物之自生的自我成长、自强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无不源自

生命物本身。第三，生生过程中自我成长、自强自通、自我调适、自熄自转等环节表现出循环性。比

如自我成长，因为生生，必有成长，因为成长，必有服务成长，因而便表现出自我成长的循环。具体

言之，因为生生而有满足生命的需求，满足生命的需求需要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管理，社会资源分

配管理需要政府，政府通过治理体现自我成长，从而实现老百姓的自我成长，老百姓的自我成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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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又有助于政府的成长。如此，自生之自我成长，表现为循环往复。因此，自生形式的多样性、普

遍性、反复性，明示了“全自生”观念的客观性。“全自生”观念凸显了儒家主体意识的深邃性。为什

么说“全自生”观念凸显了儒家主体意识的深邃性？其一，自生是主体与本体的合一。自生源自生

生之本能，所以是本体；自生是生生之功用，所以是主体。因而自生体现了主体与本体的合一，融主

体于本体之中。其二，自生强调万物之生生，生、长、成、灭等环节皆自然而然。生生过程中所有的

自生行为，自我生长、自我管理、自强自通、自熄自转等，都是自然而然的，但无不源自生命本身。其

三，所有自觉的、非自觉的创生、养生、护生、成生行为，所有为生生的努力，亦都源自生命所需。其

四，自生也可能为生生带来伤害，这种伤害称为“反自生”；而这种“反自生”可分“自觉的反自生”和

“自发的反自生”，“自发的反自生”是积极的，“自觉的反自生”是消极的，对待这两种“反自生”需要

用不同的态度和解决方式，从而显示生生主体的敏锐性。总之，“全自生”就是认为生生者所有关涉

自己生的行为，都是自我发动、自我主宰、自我完善，而且是出于生命物的内在需求。正如刘因所

说：“天地之间，凡人力之所为，皆气机之所使，既成而毁，毁而复新，亦生生不息之理也。”①所谓“凡

人力所为，皆气机所使”，就是说，生生的任何形式的作为，消极的、积极的，善意的、恶意的，成功的、

失败的，自觉的、非自觉的等，都源自生命物本身，从而淋漓尽致地凸显了生命物的主体意识。“全

自生”观念蕴含了丰富深刻的意义。认识和把握儒家“全自生”观念有怎样的意义？或许可提及如

下几点：其一，自生是生生的本体形式。“全自生”向我们展示了自生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不管哪种

形式，不管多么复杂，都源于生命的内在需求。这就意味着，“全自生”是对“自生”理念的充实、升华

和澄明，“自生”是生生的本真、本体形态。既然所有生生都是“自生”，那么，一切与生命所以然没有

关联的外生、他生以及造物主都只是虚设，进而对“生生”的某些误解，以及由这种误解导致的错误

行动皆得以消除，“自生”理念得以确立。其二，自生是内在于生命的责任。所有“生生”形式都出于

生命的内在需求，都是发出生命本能，创造生命、养育生命、保护生命、成就生命、尊重生命等，都是

“生生”的自然行为，既不是因为天帝的命令，亦不是由于外力的迫使，因此，生命物是自我“生生”的

主宰者。既然生命物是自我“生生”的主宰，那就意味着生命物对“生生”负有责任，“生生”中出现的

所有问题，只能由生命物自己解决，而不能推卸责任。儒家“全自生”观念唤醒、激活了生生主体的

责任意识，从而为推卸责任的行为设置了障碍。因此，发掘并确认“全自生”观念，对培养人们的责

任意识具有积极的价值。其三，自生的成败乃生生自然。既然所有自生源于“生生”的内在需求，是

“生生”之本然，这就意味着，“生生”过程中取得的成功或遭遇的失败，皆“生生”自然而无需计较。

所谓“立功”是“生生”自然，不可居之，任何“自生”皆为“生生”本有而非外在，因而不应该将“立功”

视为脱离“生生”的了不起的伟绩而感到骄傲。所谓“失败”也是“生生”自然，任何自生都由“生生”

而发，但不是所有自生都能成功，消极、失败的自生是“生生”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插曲，因而对“生生”

中出现的消极行为或结果，在态度上必须理解和宽容，在实践上必须进行自我调整或清除，此即善

待“失败的自生”。其四，自生者必须竭其所能赞助生生。如上所示，成就“生生”的方式是多样、丰

富的，而“自生”的本质是“生生”源于生命物自己。无论是“积极主动”的自生，还是“消极无为”的自

生，无论是“不同阶段”的自生，还是“他力辅助”的自生，无论是“无形无相”的自生，还是“冬藏”的自

生，抑或“自我认知”的自生，无不要求生命物穷尽自身的潜能，发掘并统合知识、体力、智能、德性等

以服务于“生生”，从而使“生生”臻于完美。因此，“全自生”观念即意味着：大凡要成就“生生”者，必

须竭尽全力发挥“生生”的潜能，此谓“尽性以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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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全自生”是儒家生生之学的一个重要且基本的观念，其精髓就是强调所有“生生”都是生

命物的自我行为，而非外力强迫。即便看似被迫的行为，也是基于生命物出现了问题而展开生生的

活动，因而所有有为的生生都是自生。这是最高原理。所谓主体、主观、积极等等，都是生命自然的

行为，不是外在的，不是他力的。外在、他力的生生行为也都是由生命物及其相关的现象引起的。

只有将生命物所有生生行为理解为“自生”，才能很好地理解和解决生命遭遇的各种困惑和问题。

钱穆说：“中国儒家思想，认此宇宙为一整体，为一具体实有，在其具体实有之本身内部，自具一种生

生不已之造化功能。既不是在此宇宙之外之先，另有一大神在造化出此宇宙。亦不是在此宇宙之

内，另有一大神在造化出许多各别实然的人和物。宇宙间一切人和物，则只是此宇宙本体之神化妙

用所蕴现。”①生命宇宙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生命内具生生不息的性能。生生过程中所遭遇的

所有问题，都只能依靠生命生生不息地自我认知、自我调适、自我化解来解决。所有生命的本真在

此，所有生命的真谛亦在此。
责任编辑：李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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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李承贵：儒家“全自生”观念及其意蕴

① 钱穆《灵魂与心》，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２７页。


